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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船舶水上渔事纠纷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
市执法支队 市渔船指挥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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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上渔事纠纷突发事件
（如渔船网具纠缠、生产设施损坏等）

及时通报到相关县级渔船指挥中心。通过点验中
心、船员家属、拨打渔船天通电话和联系周边渔船

等方式进行核实

是否属实

是

否

小结归档

做好详细值班记录

将事件基本情况报告值班干部、支队指挥中
心负责人、局安办负责人

采取有效通信手段，与当事渔业船舶保持联
系，开展说服、教育和疏导工作，要求当事

各方停止不当行为

必要时调派渔业执法船舶赶往事发水
域，控制事态，避免事件升级

出现或可能出现群体械斗、故意碰撞、
挟持人员等紧急情况时，应及时通报当
事渔业船舶船籍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公
安海防、海警等相关部门，请其调派力

量紧急赶赴现场处置

支队指挥中心负责人视情向支队长报告

加强与相关县级渔船指挥中心联系，了解事
件处理情况，并详细做好值班记录




